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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. 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 
(立法會CB(1)1505/06-07號文件  
 

⎯⎯  2007 年 3 月

29日 會 議 的

紀要 ) 
 

  2007年 3月 29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。  
 
 

II. 與政府當局會商  
(立法會CB(1)1508/06-07(01)號文件

 
⎯⎯  立 法 會 秘 書

處 所 擬 備 有

關2007年4月
17 日 所 作 討

論 的 跟 進 行

動一覽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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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1)1508/06-07(02)號文件 ⎯⎯  立 法 會 秘 書

處 所 擬 備 有

關2007年4月
26 日 所 作 討

論 的 跟 進 行

動一覽  
 
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
 
立法會CB(3)312/06-07號文件  ⎯⎯  條 例 草 案 文

本  
立法會CB(1)926/06-07(02)號文件 ⎯⎯  《 2007 年 房

屋 ( 修 訂 ) 條
例 草 案 》 的

標 明 修 訂 事

項文本  
立法會CB(1)1114/06-07(03)號文件 ⎯⎯  政 府 當 局

2007年 3月 9
日 致 助 理 法

律 顧 問 的 函

件  
立法會CB(1)1037/06-07(07)號文件 ⎯⎯  助 理 法 律 顧

問 2007 年 2
月 7 日 致 政

府 當 局 的 函

件  
立法會CB(1)1544/06-07(01)號文件

(於會議席上提交並於其後在 2007
年 5月 7日發出 )  

⎯⎯  政 府 當 局 提

供 的 投 影 簡

介 資 料 ( 只

備中文本 ) 
立法會CB(1)1544/06-07(02)號文件

(於會議席上提交並於其後在 2007
年 5月 7日發出 )  

⎯⎯  委 員 會 審 議

階 段 修 正 案

的擬稿 ) 
 
2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

附錄 )。  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條例草案第 2條  ⎯⎯  生效日期  

 
3.  政府當局擬讓修訂條例盡快生效。為了讓租住

公屋 (下稱 "公屋 ")租戶確切知道新的租金調整機制已經

實施，並為了方便進行蒐集入息數據及計算收入指數的

工作，政府當局正考慮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下稱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 4

"修正案 ")，藉以在條例草案中指明有關的生效日期，並

會就此向法案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 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1)條  
 
4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檢討建議對第 16A(1)
條提出的修正案的草擬方式，以釋除委員的疑慮。鑒於當

局的政策目的是要求房屋委員會 (下稱 "房委會 ")以每兩年

一個周期的方式檢討公屋租金，法案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： 
 

(a) 在第 16A(1)條之下以分節清楚列明房委會

在 修 訂 條 例 生 效 後 須 於 何 時 檢 討 有 關 租

金，以及須於何時進行其後的租金檢討；

及  
 
(b) 房委會須每隔兩年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

檢討有關租金。建議對第 16A(1)條提出的

修正案的草擬方式應作出改善，以刪除該

條文的中文本所載 "當日 "一詞，以及其英

文本所載 "on or"的字眼。  
 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3)條  

 
5.  訂定擬議第 16A(3)條的政策目的是豁除 "富戶 "
及 根 據 租 金 援 助 計 劃 (下 稱 "租 援 計 劃 ")接 受 資 助 的 租

戶，使新的租金調整機制並不適用於該等租戶。政府當

局解釋，根據有關 "富戶 "及租援計劃的現行政策，所收

取的額外租金 (除市值租金外 )的幅度及所作出的租金寬

減的幅度，將參考其他公屋租戶繳付的有關租金釐定。

因此，根據新的機制對有關租金作出的任何調整，均會

對 "富戶 "所繳付租金款額的計算工作構成影響。  
 

6.  關於此方面事宜，為了保障 "富戶 "及根據租援

計劃接受資助的租戶的權益，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

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指明此等租戶所繳付租金的水平與有

關租金掛。  
 
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6)條  
 
7.  條例草案的擬議第 16A(6)條訂明，如房委會認

為更改的款額屬微不足道，房委會無須更改有關租金。

由於條例草案並未界定何者構成 "微不足道的更改 "，委

員就該條文給予房委會廣泛的酌情決定權提出關注。法

案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：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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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在該條文中清楚列明房委會就有關事宜作

出決定時所須考慮的情況及因素，以提高

決策過程的透明度；及  
 
(b) 就有關租金更改幅度屬微不足道方面訂明

適當的款額／限額。舉例而言，可考慮採

取收入指數變動的某一比率 (增幅或減幅 )
作為該款額／限額。  

 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8)條  

 
8.  擬議第 16A(8)條的 (b)款訂明，房委會可自行編

製收入指數，或委任香港的大專院校或公共機構編製該

指數。為防止房委會可能出現利益衝突，並提高該項指

數的公信力，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該款指明

該項收入指數不會由房委會編製，而會由房委會委任大

專院校或公共機構進行編製該指數的工作。  
 

加租上限  
 

9.  關於在擬議租金調整機制下訂定加租上限或租

金 水 平 上 限 一 事 ， 委 員 曾 提 出 多 項 建 議 ( 立 法 會

CB(1)1508/06-07(01)號文件第 1項事宜 )，以供政府當局考

慮。對於把租援計劃所訂的租金與入息比例 20%的入息限

額，調低至租金與入息比例 15%並在法例中訂明此上限的

建議，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有關廢除其他條件

的提議，例如要求租戶遷往租金較低的單位的規定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與團體代表會商  
 
10.  法案委員會同意致函先前曾向法案委員會表達

意見的團體／個別人士及 18個區議會，邀請他們就條例

草案進一步提出意見，並在立法會網站邀請公眾人士提

出意見。法案委員會並同意於 2007年 5月 10日 (星期四 )上
午 8時 30分至 10時 30分舉行的下次會議，與團體代表及政

府當局會商。如有需要，政府當局就委員所提出關於在

擬議租金調整機制下訂定加租上限或租金水平上限的建

議，匯報其諮詢房委會的結果後，法案委員會將考慮是

否有需要再與團體代表會商。  
 
(會後補註：法案委員會已於 2007年 5月 4日在立

法會網站發出公告，並致函各團體／個別人士

和 18個區議會，邀請他們在 2007年 5月 8日或該

日前提交意見書。 )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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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為方便法案委員會進行討論，主席指示秘書擬備

最新的一覽表，綜述委員在先前各次會議上提出的意見

／關注事項及政府當局的回應。  
 
(會後補註：法案委員會提出的意見／關注事項

的摘要 (截至 2007年 5月 9日的情況 )，載於 2007
年 5月 9日 送 交 委 員 的 立 法 會 CB(1)1570/06-07 
(04)號文件。 ) 
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12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5時 50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6月 21日  
 



 

 

附錄  
 

《 2007年房屋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七次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07年 5月 4日 (星期五 ) 
時間：下午 3時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000043 – 
002415 
 

主席  
陳婉嫻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
陳偉業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李卓人議員  
梁國雄議員  
梁耀忠議員  
張超雄議員   
 

(a) 主席致序辭  
 
(b) 通過 2007年 3月 29日會議的紀要 (立

法會CB(1)1505/06-07號文件 )  
 
(c) 委員同意：  

 
( i )  在是次會議進行逐一審議條例

草案條文的工作，以及研究政

府當局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

段修正案 (下稱 "修正案 ")的擬

稿；及  
 
( i i )  在 2007 年 5 月 10 日 (星 期 四 )上

午 8時 30分舉 行的 下次 會議 再

次與團體代表會商，以聽取他

們對條例草案的意見，以及討

論待決事項。  
 
(d) 政府當局就委員所提出關於在擬議

租金調整機制下訂定加租上限或租

金水平上限的建議，匯報其諮詢房

委會的結果後，法案委員會將考慮

是否有需要再與團體代表會商  
 

 

 

 
 
 
政 府 當 局 ／ 秘 書

須 採 取 會 議 紀 要

第 10 及 11 段 所 載

的跟進行動   

002416 – 
004721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劉慧卿議員  
 

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及研究政府當

局擬提出的修正案的擬稿  
( 立 法 會 CB(3)312/06-07 、 CB(1)926/ 
06-07(02) 及 CB(1)1544/06-07(01) 和 (02)
號文件 )  
 
(a) 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政府當局所提出

的修正案 (立法會CB(1)1544/06-07(02)
號文件 )  

 
(b) 委員同意就條例草案的中、英文本

及政府當局擬議提出的修正案一併

作出研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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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詳題及條例草案第 1條 (簡稱 )  
 
(a)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 
 
(b)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 
 

004722 – 
00314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劉慧卿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2條  ⎯⎯  生效日期  
 
政府當局表示正考慮提出修正案，藉以

在條例草案指明修訂條例的生效日期  
 
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3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 

003150 – 
003321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劉慧卿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3條  ⎯⎯ 屋邨內土地的租契  
 
(a)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 
 
(b)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 
 

 

003322 – 
011330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劉慧卿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1 
陳鑑林議員  
劉健儀議員  
梁家傑議員  
張宇人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1)條  
 
(a) 政 府 當 局 舉 例 ( 立 法 會 CB(1) 

1544/06-07(01)號 文 件 )說 明 若 修 訂

條例於 2008年 1月 1日生效，  
 

( i )  第 一 次 租 金 檢 討 將 於 2010年 1
月 1日或之後進行；  

 
( i i )  第二次檢討將於 2011年 12月 31

日之後進行；及  
 
( i i i)  由於蒐集數據及編製收入指數

需時，租金更改將於上文 ( i)及
( i i)項 所 述 日 期 的 若 干 時 間 後

開始生效。  
 
(b) 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就擬提出的

修正案的草擬方式作出改善如下：  
 

( i )  在第 16A(1)條之下以分節清楚

列明房委會在修訂條例生效後

須於何時檢討有關租金，以及須

於何時進行其後的租金檢討；及  
 
( i i )  刪 除 該 條 文 的 中 文 本 所 載 "當

日 "一 詞 ， 以 及 其 英 文 本 所 載

"on or"的字眼。  
 
(c) 關於委員就房委會可否在修訂條例

生效之前，蒐集租住公屋 (下稱 "公
屋 ")住戶的入息數據提出的疑問，政

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 

 

 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4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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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( i)  擬 議 第 16A(9) 條 已 訂 明 " 第 一

期間 "及 "第二期間 "的定義。若

修訂條例的生效日期是 2008年
1月 1日，就第一次檢討而言，

" 第 一 期 間 " 將 涵 蓋 由 2007 年

1月 1日至 2007年 12月 31日的 12
個月，而 "第二期間 "則涵蓋由

2009年 1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
日的 12個月。考慮到編製指數

所需的籌備時間，以及就租金

更改向租戶作出的通知期，實

際 的 租 金 更 改 將 於 2010年 5月
左右生效；  

 
( i i )  至於在生效日期後進行的第二

次檢討， "第一期間 "將涵蓋由

2009年 1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
日的12個月，而 "第二期間 "則涵

蓋由 2011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12
月31日的12個月。實際的租金更

改將於 2012年 5月左右生效；及  
 
( i i i)  條例草案所訂的租金檢討，包

括就租金檢討周期的第一期間

及第二期間得出的收入指數值

作出比較，以釐定租金調整幅

度。蒐集數據以供編製收入指

數的工作，可在生效日期之前

進行。  
 
(d) 助理法律顧問 1表示，根據《房屋條

例》 (第 283章 )第 25條，房委會獲賦

權向公屋租戶蒐集資料  
 

011331 – 
01135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 
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2)條  
 
(a)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 
 
(b)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 
 

 

011400 – 
01432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劉慧卿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1 
李永達議員  
陳婉嫻議員  
張超雄議員  
馮檢基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3)條  
 
(a) 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有關 "富戶 "及

租金援助計劃 (下稱 "租援計劃 ")的
現行政策，所收取的額外租金 (除市

值 租 金 外 )的 幅 度 及 所 作 出 的 租 金

寬減的幅度，將參考其他公屋租戶

繳付的有關租金釐定。因此，根據

新的機制對有關租金作出的任何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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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整，均會對 "富戶 "或根據租援計劃

接受資助的租戶所繳付租金款額的

計算構成影響。房委會可根據《房

屋條例》第 16(4)條所賦予的權力，

規定 "富戶 "或根據租援計劃接受資

助的租戶繳付不同的租金  
 
(b) 政府當局擬就擬議第 16A(3)條提出

的修正案，旨在使條例草案所訂豁

免安排的涵蓋範圍，與《房屋條例》

現行第 16(1C)條所訂的一致  
 
(c) 委員對政府當局擬提出的修正案表

示贊同  
 
(d) 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指

明 "富戶 "所繳付租金的水平與有關

租金掛  
 
(e) 馮檢基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取消租援

計劃的資格準則，例如有關租戶須

遷往租金較低公屋單位的規定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6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 
 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9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 
 

014330 – 
015514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陳婉嫻議員  
李永達議員  
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4)條  
 
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：  
 
(a) 根據租約的規定，如須作出任何租

金調整，房委會須向公屋租戶發出

一個月通知，而有關通知通常會在

所涉月份的第一天發出。因此，租

金更改只能在租金檢討後於切實可

行範圍內盡快實施；及  
 
(b) 按 照 建 議 就 公 屋 租 金 劃 一 調 減

11.6%，將為所有公屋單位訂定新的

租金水平，而不管其租金的最近一

次檢討是在不同時期進行。此舉可

令建議中以收入作為基礎的租金調

整機制能公平有效地運作。  
 

 

015515 – 
02055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馮檢基議員  
李永達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1 
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5)條  
 
(a) 政府當局就擬議第 16A(5)條及擬提

出的修正案作出簡介  
 
(b) 委員對擬提出的修正案表示贊同  
 
(c) 政府當局表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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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( i)  較短的兩年檢討周期將有助作

出較溫和的租金調整，使調整

幅度較能為公屋租戶所接受。

此舉亦可讓房委會就香港的經

濟狀況作出更適時的回應；及  
 
( i i )  因應經濟不景的問題，房委會

可根據《房屋條例》第 17條行

使酌情權，減免全部或部分公

屋租金。當局亦訂有租援計劃

以應付個別公屋租戶的需要。  
 

020555 – 
02144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李永達議員  
劉慧卿議員  
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6)條  
 
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：  
 
(a) 列明房委會在決定何者構成有關租

金的 "微不足道的更改 "時，所須考

慮的情況和因素；及  
 
(b) 在條例草案中就有關租金更改幅度

屬微不足道方面訂明適當的款額／

限額。  
 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7)條  
 
(a)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 
 
(b)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 
 
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7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 
 

021446 – 
022246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劉慧卿議員  
馮檢基議員  
李永達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1 
 
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8)條  
 
為防止可能出現利益衝突，委員建議在

擬議條文指明收入指數不會由房委會編

製，而會由房委會委任大專院校或公共

機構進行編製收入指數的工作  
 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9)條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關於在生效日期後就有

關租金作出的其後的檢討， "第一期間 "
指導致租金作出更改的最近一次的有關

租金檢討的第二期間。有關的政策目的

是當租金檢討並未導致作出租金更改時，

記錄公屋住戶收入的累計變動幅度，並

在其後的租金調整中考慮此等變動幅度  
 

政 府 當 局 須 採 取

會議紀要第 8段所

載的跟進行動   
 

022247 – 
02361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李卓人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1 

(a) 修訂條例的生效日期  
 
(b) 李卓人議員表示他有意考慮：  

 

 



 

 6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
( i)  當立法會就廢除現行第 16(1A)

至 (1E) 條 的 條 例 草 案 第 3 條 正

式進行辯論時，要求就第 3條將

會廢除的條文分開表決，以便

保留第 16(1A)條所訂的租金與

入 息 比 例 中 位 數 10% 上 限 規

定；或  
 
( i i )  動議一項修正案，在擬議的租

金更改機制引入租金與入息比

例中位數 10%上限。  
 
(c) 政府當局解釋，一如詳題所指明，

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房屋條例》，

藉 以 取 代 該 條 例 第 16(1A) 至 (1E)
條。因此，上述 (b)(i)項所建議的修

正可能有違條例草案的目的  
 
(d) 政府當局重申，租金與入息比例中

位數 10%上限在反映公屋租戶的實

際租金負擔能力方面存在缺點，而

且該上限不能與新的租金調整機制

並存  
 

023615 – 
02434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劉慧卿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4條  ⎯⎯  擬議第 16A(9)條  
 
(a)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 
 
(b) 委員並無提出任何疑問  
 

 

024346 – 
02455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(a) 未來路向  
 
(b) 下次會議的日期  
 
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6月 21日  
 


